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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价持续在高位震荡，
“黄金保值”的观念让不少消费者

动起了“以旧换新”的念头，将家中闲置的
旧黄金饰品换成新款，既满足佩戴需求，
又能间接实现资产保值。然而，近期“新
民帮侬忙”栏目接到多起消费者投诉，反
映在“以旧换新”过程中，旧金饰莫名“缩
水”，有的少了9克、损失近万元，有的直
接“蒸发”20多克、克单价变相飙至2000
元。这些“越换越轻”的背后，藏着怎样的
消费陷阱？记者展开了深入调查。

不同门店验金流程各异
张女士告诉记者，她手中共有

约57克的几件旧金饰，近期计划
“以旧换新”，换成一条60克的足金
手镯。为了选到划算的兑换方案，
她先后跑了三家六福珠宝门店，却

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对待。
10月30日下午，她首先来到六福珠宝

汇金百货店。“这家比较规范，验金前先称重，
项链称出来是36克左右，和我收据上的克重
基本一致；验金后又复称了一次，重量没变
化，只是说我的金饰纯度不够，需要额外收
取折旧费用。”张女士觉得折旧方案不划算，
便放弃了兑换，转而当天下午就前往位于黄
浦区丽水路上的六福珠宝紫锦城商厦店。
令她没想到的是，六福珠宝紫锦城商

厦店的操作从一开始就透着“异样”。“我在

过去之前就在微信上和这家门店店员咨询
过‘以旧换新’事项。到了之后，我要先验
一下纯度，随后店员就将我带到了商厦B1
层的验金点。等验金称重结束，才告诉我
刚才去的是‘第三方合作点’，不是六福自
己的柜台。”张女士回忆，整个过程中，店员
既没问她旧项链的原始克重，也没在验金
前称重，直接让第三方人员用火枪对项链
进行破坏性检测。她指出，按照黄金“以旧
换新”的行业规范，验金前必须当面称重、
与消费者确认旧金饰初始重量，避免后续
纠纷。通常，验金环节的黄金损耗量非常
少，只在几毫克至几十毫克之间。
更让她起疑的是，验金时工作人员始

终侧背对她操作，她无法看清具体过程。
“火一烧完，他们把项链放在秤上，说只有
27克！我当时就蒙了，36克的项链怎么烧
完就少了9克？”张女士当即质疑，但紫锦
城商厦店的店员却声称“可能是你自己弄
丢了9克，和我们没关系”，拒不承认操作
违规。经火一烧就莫名少了9克金，张女
士气愤不已。她观察到，在紫锦城商厦店
验完金，金项链好像少了好几节，并且由于
经过破坏性验金，这条饰品的接口破损，已
经无法正常佩戴。

事后门店甩锅“第三方”
为了验证项链重量是否真的有问题，

10月31日，张女士又来到六福珠宝静安大
融城店。这次，店员严格按照流程操作：验
金前当面称重，显示约27克；过火检测后

再次复称，重量未变。事前事后两次称重
较为规范，且现场没有说“纯度不够”。大
融城店的验金不离柜，且让她签过验金协
议，明确标注“破坏性检测可能导致重量轻
微损耗”。经过多家询价比较，最后张女士
决定在静安大融城店“以旧换新”。
“换新前，我想把缺重这件事搞个水落

石出。一条金项链从36克缩水到只剩27
克，按最近金价，等于我损失了将近一万
元！”张女士反复回忆，从汇金百货店离开
后，她一直将项链妥善放置，不可能自己弄
丢9克黄金。她认为：“问题极可能出在紫
锦城商厦店的验金环节，我怀疑第三方验
金时可能做了手脚。否则怎么会不称重就
验金？只要验金，正规门店都会在过火前
主动为消费者当面称重。”
记者从六福珠宝紫锦城商厦店相关负

责人处了解到，根据警方调取的部分监控，
暂未发现异常，紫锦城商厦店坚决否认店
方有过任何“不干净”动作。门店一名工作
人员称，出于商场的消防要求，所以该门店
长期和B1层的第三方验金点合作，不在店
内验金。

11月5日，张女士向记者反馈，对于
“验金前不称重”，六福珠宝方面始终拒绝
承担责任，总部客服人员将所有问题推给
“第三方验金点”，态度强势。“是店员主动
带我去第三方验金的，现在出了问题，他们
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合理吗？”张女
士表示，“白白损失了9克黄金，实在太冤
枉了！”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黄金“以旧换新”
中的消费纠纷并非个例。多位业内人士透
露，随着金价高位运行，部分金店为了追求
更高利润，会通过“不规范验金”“诱导一口
价”等方式降低成本、提高收益，而消费者
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很容易掉入陷阱。消
费者务必牢记以下“三原则”，守护好自己
的“黄金资产”。
■ 原则一：当面称重，确认克重再验金

“以旧换新”的第一步，必须要求店员
“当面称重”。将旧金饰放在电子秤上，看
清秤上显示的克重，并与旧金饰的原始标
签、购买凭证上的克重对比，若差距过大，
需当场质疑。同时，务必让店员在单据上
注明“旧金初始克重”，双方签字确认后，再
进行后续的验金、选款流程。特别提醒：在
未确认换购方案前，不要允许门店对旧金
饰进行“破坏性过火检测”，一旦检测，旧金
饰损坏不可逆，也难以退换。
■ 原则二：明确需求，算清“一口价”单价

若明确想“以克换克”，则坚定选择按
克计价的金饰，不要被店员推荐的“一口
价”款式迷惑，仔细询问并核对新金饰的克
重、工费、折旧费用，避免换新中“克重缩
水”。若确实喜欢“一口价”金饰品，可以让
店员当场计算“等效克单价”，与当日金价
对比，看是否在自身经济可承受范围内，避
免因“款式冲动”造成经济损失。
■ 原则三：仔细读单，不签换购“糊涂字”

尤其应警惕签单陷阱。仔细阅读收
据、质保单上的每一个条款，特别是关于
退换货规则的说明，不签“糊涂字”。在签
字前，逐项检查收据或质保单，是否清晰
标注了每一件金饰品的克重、工费、单价
和总价。

黄金消费兼具“投资属性”与“装饰
属性”，在金价高位运行的背景下，消费
者更需保持理性。商家应坚守诚信
经营的底线，主动公示“以旧换新”的
流程、费用、计价方式，不搞“信息
不对称”；而消费者也要擦亮
双眼，心中有“秤”，先算后买，
才能让“以旧换新”真正
实现“保值增值”，而
非“越换越亏”。

“验金之前竟然不称重，等

火烧完了告诉我项链只剩27
克，还有9克黄金难道凭空消失
了？”提起10月30日的“换金经
历”，消费者张女士至今气愤难

平。她手中那条购于2008年的
名牌足金项链，收据上明确标

注克重36.01克，可经过一家六
福珠宝门店的“验金流程”后，

重量直接少了近四分之一，9克
黄金去向成谜。

金饰“以旧换新”
谨防“缩水”陷阱

确认克重再验金 先算克重再出手

“以克换克”却成“一口价”
钱女士告诉记者，她和母亲手中有总

重46.96克的旧金饰，10月17日来到亚一
金店嘉莲华广场门店，目的很明确：“按克

计价，以克换克。”
“当时店员先给我们算过旧金折价款，

按1159元/克计算，46.96克的旧金能折
54426元。”钱女士说，在挑选新饰品时，店
员不断推荐“一口价”金饰，让母女俩以“等
价换”形式“以旧换新”。“他们说‘一口价’
的款式更新颖、工艺更复杂，还有镶嵌工
艺，比按克卖的好看多了，适合年轻人戴。”
由于“一口价”金饰大多造型复杂，有

的还镶嵌了其他材质，钱女士和母亲无法
直观判断其真实克重，加上店员从未清晰、
反复地强调“一口价不按克卖，克单价更
高”，只是一个劲夸“款式好、有档次”，两人
当时并未察觉异常。
最后，她们挑选了8个转运珠、1个黄

金戒指、1个碎碎金手镯等若干件“一口
价”金饰。选款结束后，钱女士因有事暂时
离开，母亲在店员的指导下签署了所有收
据和协议。

发现克数“缩水”门店拒换
当天晚上，钱女士仔细核对收据时，彻

底傻了眼：收据上明确写着新饰品总重
25.939克，只比旧金饰总重的一半多一

点。“54426元的旧金折价款，又补了一点
差价，买25.939克新金饰，算下来每克要
2000多元，这也太贵了！”
钱女士当即联系亚一金店嘉莲华广场

门店，要求退换或重新按“以克换克”兑换，
却遭到拒绝。“门店说，收据上已经标明了
商品价格和克数，还有‘不退换’的印章，我
母亲签了字，就代表知晓并同意所有条款，
不能反悔。”
钱女士反驳：“我母亲年纪大了，对‘一

口价’和‘按克卖’的区别不清楚，店员也没
主动说明‘一口价’金饰的克重和实际单
价，这是信息不对称！”她认为，店员在明知
她们要求“以克换克”的情况下，故意用“款
式好看”诱导“一口价”销售模式，事后又拿
“签字”当免责借口，属于消费误导。

10月底，在嘉定区市场监管部门的介
入调解下，亚一金店嘉莲华广场门店终于
同意让步：针对部分已熔毁的旧金饰，允许
钱女士按“以克换克”方案重新兑换。双方
达成和解。钱女士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提
醒其他消费者：“‘一口价’金饰看着好看，
但一定要算清克单价，别被
款式迷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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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张女士遭遇的是“流

程违规疑似致重量缺失”，那么

消费者钱女士则陷入了“一口

价”的销售陷阱：原本明确要求

“以克换克”，最后却被店员诱导

换成“一口价”金饰，46.96克的旧
金饰，只换回25.939克新饰品，
重量缩水近一半，折算下来每克

黄金价格超过2000元，远超市面
正常价格。在黄金饰品“以旧换

新”交易中，“以克换克”指按黄金

重量等值置换，仅需补缴工费、

损耗费等，属“计价”销售；“一口

价”则直接按件设定一个远高于

材料价的固定售价，设计更新

颖，不按克重卖，属“计件”销售。

记者提醒

先算后买擦亮眼

▲ 张女士这
条金项链购于

2008年，当时收据

上标注克重约36克

▲

现在，这条项链克

重变为27克左右，张

女士称“缩水”了9克

本报记者 夏韵


